附表1：
中小学生辍学情况学校报告表

填报学校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姓 名
	性别
	所在
班级
	辍学
时间
	学号
	辍学原因、去向
	家庭住址
	家长
姓名
	劝返
措施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 
	 
	 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小学由中心小学汇总后于6月30日前上报初幼教股，中学于7月10日前上报中教股。开学后每月月底上报一次。
附表2：
学生变动情况记录表

填报学校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 名
	性别
	所在
班级
	出生年月
	学号
	变动预测情况
	家庭住址
	家长
姓名
	备注（劝返
措施）

	
	
	
	
	
	
	转学
	休学
	留级
	辍学
	
	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	 
	 
	 
	 
	 
	
	
	
	
	 
	 
	 
	


注：本表小学由中心小学汇总后于6月30日前上报初幼教股，中学于7月10日前上报中教股。

附件3：
辍学生复学动员记录单

	辍学生姓名
	
	辍学年级
	
	辍学时间
	

	家长姓名
	
	家庭住址
	
	
	

	第一次动员
情况记录
	辍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动员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第二次动员
情况记录
	辍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动员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第三次动员
情况记录
	辍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动员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校长签字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复印件于9月20日前上报。

附件4：

 “控辍保学”管理机制运行示意图





 
















学校发现学生流失后应当采取的组织动员的处理办法





组织相关教师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，了解并动员返班。





班  主  任





①流失动员





不能返班就学者，应做好动员情况记录，并书面报告。





组织年段管理人员和教师对“流失动员”情况核实并动员。





教  务  处





②核实动员





仍无法返校者，应做好核实情况记录，并书面报告。





及时与学生户籍所在村（居）干部联系，对“核实动员”情况进行确认记录，并再动员。





校  领  导





③确认动员





确认不能返校复读，应综合前面情况，并书面报告。





及时组织辍学生户籍所在村（居）干部落实学生去向。





乡 镇 政 府





④村(居)动员





①若学生已在县外学校就学者，应通知其监护人，让这类学生在本县原校保留学籍，及时与原校取得联系，按要求办理借读手续。


②若学生确实已经外出打工或流向社会不在学校者，应尽可能动员返校复读，确实无法复读者，则列入辍学生档案，记入文化户口。





结果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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